
（

右图
）

3

月
4

日
，

全国人大代表赵凤琦说
，

食品安全必须从源头抓起
，

忽视其中任何一
个环节

、

任何一个细节
，

安全都是一句空话
。

构建更好的食品安全环境
，

必须提高全民族防假
、

拒假
、

打假的意识
。

影像链接
（

左图
）

冀中能源金牛股份水泥厂的工人在集中销毁三鹿牌问题奶粉
（

2008

年
10

月
16

日摄
）。

新华社发

本报记者王冬梅张伟杰王四新毛浓曦

秦希燕代表
：

提高安全事故罪量刑幅度

安全生产再次成为老百姓最关注的热
点问题之一

，

很多人反映
“

矿长很少下井
”，

一名网友说
：“

我是
1993

年北京煤校毕业
，

那时我每个月都能看见矿长下井五六次
，

现

在倒好
，

工资拿得多
，

一年不说下井
，

在矿上
连面都见不着

，

不出事才是怪事
。”

还有矿工
反映

“

煤矿有重大隐患
，

矿主还让下井
”

等
，

他们断言
，

如果井下每班都有矿主
、

当地的

安全监管官员亲自跟班
，

负责安全监督
，

矿
难发生率肯定降下来

！

3

月
4

日
，

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
、

全
国政协委员王显政激动地说

：“

矿主等领导

跟班下井是行业传统
，

是煤炭这个特殊行业
的制度

，

不能打任何折扣
！ ”

王显政在调研中发现了这样的现象
，

那
些落实负责人下井跟班制度的煤炭企业

，

井
下安全设施都比较不错

。

王显政说
，

采煤是
一个高危险行业

，

稍微麻痹或者松懈就可能
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

，

因此必须强制企业负
责人与矿工一同下井采矿

，

才能改善煤矿生
产安全

，

确保矿工生命安全
。

很多血淋淋的事实暴露出一些矿主漠
视带头下井跟班制度

。

山西临汾曾经发生过
“

瓦斯超标
，

矿主仍然强制矿工下井生产
”，

造成
20

多名矿工遇难的情况
；

广东梅州也

曾经发生过
“

矿主几乎不下井
，

造成上百人
遇难

”

事件
。

王显政表示
，

国家安监总局官员每次外
出调研或者督查

，

都必须下井实地勘查一
次

，

按照
2007

年出台的
《

关于加强小煤矿安
全基础管理的指导意见

》

要求
：

井下每班必
须确保至少有

１

名矿级管理人员在现场带
班

；

煤矿企业法定代表人
，

每月下井不得少
于

10

次
；

生产
、

安全
、

机电副矿长和技术负
责人

，

每月下井不得少于
１５

次
。

与此同时
，

王显政呼吁
，

矿工要学会保
护自己

，

发现重大隐患时不要下井
。

近年来
，

安全生产事故频发
，

给人民生
命财产

、

国家生产建设造成巨大损失
。

对此
，

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建议提高
安全事故罪的量刑幅度

，

提高罚款数额
，

让
违法成本

“

昂贵
”

起来
。

“

在平时的法律咨询和办案的过程中
，

我发现农民工工伤事故数量不断增加
，

他们
大多从事建设工程施工

、

矿山开采
、

危险品
生产以及道路交通运输等一线生产工作

。

很
多工地

、

矿场的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
，

有的
甚至完全没有

，

农民工的工作
、

生存环境极
其恶劣

，

由此也暴露出目前安全生产情况仍
然不容乐观

。 ”

秦希燕告诉记者
，

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并
不是因为无法可依

，

其根源在于一些人有法
不依

，

在巨额利益驱使下
，

漠视安全生产法
律法规

。

对此
，

他提出了修改刑法有关条款
、

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力度的议案
。

秦希燕代表认为
，

目前我国刑法中的安
全事故刑事责任量刑偏低

，

难以形成威慑
力

。

他说
：“

根据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
，

过失
杀死一个人

，

将被判处三至七年的有期徒
刑

，

但一个黑心老板因为不注意安全生产导
致十个甚至几十个人死亡

，

也仅仅被判处三
至七年的有期徒刑

，

处罚太轻
！

违法成本过
低

，

行为人权衡之下
，

仍然愿意铤而走险
。 ”

据秦希燕介绍
，

原刑法第
134

条与第
135

条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
、

重大劳动安全
事故罪的基本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
或拘役

。

对情节特别恶劣的
，

处三年以上七

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

就量刑幅度而言
，“

三年以
下

”

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常见
、

最基本
、

也是
比较低的一个档次

。

仅以这样一个比较低的
量刑标准来调整这类社会影响恶劣的事故
责任

，

显然很不相称
。

2006

年刑法修正案
（

六
）

对该两条文进行了修改
，

增加了
“

强令
违章冒险作业罪

”

和
“

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
安全事故罪

”。

其中
，

对
“

强令违章冒险作业
罪

”

的法定刑进行了一定的提高
，

基本刑为
五年

。

但是
，

对重大责任事故罪
、

重大劳动安
全事故罪的基本刑则没有变化

。

秦希燕建议
，

为了威慑
、

打击安全生产
中的犯罪行为

，

应该对上述两罪的法定刑予
以提高

。

与此同时
，

秦代表还认为目前安全生产
法对于违反安全生产责任行为的行政处罚
力度不够

。

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定
，

生产经营
单位的主要负责人

，

未履行该法规定的安全
生产管理职责

，

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
，

尚
不够刑事处罚的

，

给予撤职处分或者处
2

万
元以上

20

万元以下的罚款
。

另有相关规定
，

对生产经营单位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处以一
万元到五万元

、

二万元以下
、

五万元以下
、

二
万元到十万元不等的罚款

。

“

与工矿企业巨大的经济利益相比
，

10

万元的罚款数额简直太小了
，

这样的处罚对
遏制和威慑违法违规行为的效果难以显
现

。 ”

秦希燕建议
，

提高罚款数额
，

增加相关
单位和人员的违法成本

，

从而达到遏制安全
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目的

。

易晓媛
：

从你所反映的情况看
，

张某对待苏
某的做法可以认为是属于家庭

“

冷暴
力

”，

这种家庭
“

冷暴力
”

对对方的伤害在
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亚于拳脚相加的有形
暴力

，

从情理上说
，

实施家庭
“

冷暴力
”

给
予无过错方的对方以一定损害赔偿是应
当的

。

但是
，

在离婚过程中双方如果就家
庭

“

冷暴力
”

是否应当赔偿达不成一致意
见时

，

它的标准就只能是法律规定
。

对
此

，

最高人民法院
《

关于适用
<

婚姻法
>

若干问题的解释
(

一
)

》

对家庭暴力的界
定是

：

指行为人以殴打
、

捆绑
、

残害
、

强行
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

，

给其家庭
成员的身体

、

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
后果的行为

。

由此看来
，

这里所指的暴力
是指一方以作为的形式施加与家庭成员
的有形力量并造成身体或者精神等方面
的损害后果的行为

。

苏某虽然精神受到
了损害

，

但却不是属于有形的暴力所致
。

也就是说
，

你所说张某的家庭
“

冷暴力
”

不能等同于
《

婚姻法
》

中规定的
“

实施家
庭暴力

”，

因而
，

如果法院判决赔偿没有
法律依据

。

（

周玉文
）

不久前
，

我家楼下开了一家棋牌室
。

有一天我也到棋牌室转了一趟
，

发现很
多人在桌上都放着钱

，

虽然看起来钱不
多

，

但我认为这也是在赌博
。

国家不允许
聚众赌博

。

请问
，

这家棋牌室的老板是不
是在聚众赌博

？

读者
：

窦强

窦强
：

我国
《

刑法
》

规定
，

以营利为目的
，

聚
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

，

处三年以下
有期徒刑

、

拘役或者管制
，

并处罚金
。

开
设赌场的

，

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
、

拘役或
者管制

，

并处罚金
；

情节严重的
，

处三年
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

，

并处罚金
。

赌博
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

，

聚众赌博
，

开设赌
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

。

如何区分赌博与娱乐的界限
，

需要
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

：

一是从主观方面看
，

是否以营利为
目的

，

它是构成赌博罪的主观要件
，

而群
众娱乐是以休闲消遣为目的

。

二是从主
体上看

，

群众娱乐多是在家庭成员
、

亲朋
好友之间进行

。

三是看是否有组织者从
中抽头获利

。

构成赌博罪客观上以
“

聚众
赌博

”、“

开设赌场
”、“

以赌博为业
”

三种
行为为限

。 “

聚众赌博
”

是指组织
、

召集
、

引诱多人进行赌博
，

本人从中抽头获利
的行为

。 “

以赌博为业
”

是指经常进行赌
博

，

以赌博获取钱财为其生活或者主要
经济来源的行为

。 “

开设赌场
”

是指提供
赌博的场所及用具供他人进行赌博

，

本
人从中获利的行为

。

四是看彩头量的多
少

，

要根据个人
、

地区经济状况及公众接
受的水平而定

。

在认定案件性质时
，

需要
注意以下两个问题

。

首先是区分罪与非
罪的界限

，

要把赌头
、

赌棍
、

赌场业主与
一般参与的群众区别开来

，

对前者应依
法追究刑事责任

，

对后者主要是批评教
育

。

对于亲属或者朋友之间带有赌博性
质的行为不应该作为犯罪处理

。

其次是
区分赌博罪与其他罪的界限

，

行为人设
置圈套

，

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属赌博
行为

，

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赌博罪定罪处
罚

；

参赌者识破骗局要求退还所输钱财
时

，

设赌者又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
，

应以赌博罪从重处罚
；

对于因赌博引起
打架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或者直接行凶杀
人的应分别按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
罪处理

；

赌徒用暴力
、

威胁手段抢走他人
赌资或经预谋而抢劫赌场的则按照抢劫
罪处理

。

你可以对照以上规定
，

看看那家棋
牌室的经营是不是超出了法律范围

。

（

洪卫
）

这家棋牌室属于聚众赌博吗
？

漫画李法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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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你维权助你维权

因家庭冷暴力离婚能要赔偿吗
？

我的好友苏某五年前与张某结婚
，

因双方忙于工作
，

约定以后再要孩子
。

随
着经营的成功

，

张某慢慢地开始嫌弃苏
某

，

对苏某越来越冷淡
，

经常以工作忙为
由在外面过夜

，

回家也是早出晚归
，

很少
主动与苏某说话

，

并表示不想要孩子
。

张
某虽没有对苏某拳脚相加

，

但他的冷漠
、

疏远使苏某受到了极大伤害
。

苏某已决
定提出离婚

。

我听说这种情况被称为家
庭

“

冷暴力
”，

我国
《

婚姻法
》

中有实施家
庭暴力的一方在离婚时有给予对方损害
赔偿的规定

。

请问
，

苏某能要求张某对其
进行赔偿吗

？

读者
：

易晓媛

“

法律没规定
，

我该怎么办
？ ”

在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前夕
，

今年
最

“

牛
”

的求职表在京城各大高校风传
，

这
份求职表承诺

：

5

年内保证不恋爱
，

恋爱后
5

年内不结婚
、

结婚后
5

年内不生孩子
……

事实上
，

求职女性的这种无奈早已不新鲜
了

，

即使没有金融危机
，

没有严峻的就业形
势

，

女性平等就业权的保护也难如人意
。

女性平等就业咋就这么难
案例一

：

在
“

海投
”

大量简历之后
，

计算
机专业应届毕业生小李接到一家用人单位
的面试函

，

但在最后用人单位权衡选择时
，

小李因为是女生被排除在外
。

对此
，

小李感
到很委屈

：“

我在专业成绩上一点儿都不
差

，

面试结果也遥遥领先
，

但就是因为我是
女生

，

用人单位就放弃了我
！ ”

案例二
：

秦小姐是一家文化创意公司
的业务主管

，

2008

年
9

月她生下一个可爱
的小宝宝

，

就在秦小姐休完产假准备回公
司上班时却被告知

，

因受全球金融危机影
响

，

公司经济出现困难
，

秦小姐作为第一批
裁撤人员被公司解雇了

。

面对每月还房贷
的生活压力

，

秦小姐一脸的悔意
：“

早知道
会发生金融危机

，

我就再过一段时间生孩
子了

。 ”

案例三
：

倪女士今年
52

岁
，

供职于一
家事业单位

，

她经过努力
,

现在是该单位的
一名部门负责人

。

然而就在倪女士踌躇满
志

、

准备大干一场时
，

该单位人事部门找她
谈话

，

暗示倪女士快到退休年龄
，

应该给年
轻人让出空间

、

腾出位置
。

就业性别歧视无法回避的问题
调查资料显示

，

在我国城镇居民工资
收入中

，

女性整体收入只有男性的
71%

；

而
在乡村

，

这个比例更低
，

只有
59%

。

由此可
以看出

，

当今社会对于女性就业歧视普遍
存在

。

现实生活中
，

虽然女性在文化程度
、

认
知能力和工作能力上具有与男性同等的素
质

，

但就业歧视却大量存在于求职招聘过
程中

，

很多企事业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明言
只招男性或者男性优先

。

近年来
，

随着保护
女性平等就业法律法规的大量出现

，

更多

的企业把招聘中的性别歧视
“

由明转暗
”，

虽然不再明言只招男性
，

但他们暗中有自
己的招聘标准

，

使得招聘结果中很难出现
女性的身影

，

性别就业歧视变得更加隐蔽
。

除招聘过程外
，

就业歧视现象还发生
在日常劳动过程中

，

比如
：

在劳动合同上设
置同工不同酬条款

，

甚至强行签订
“

禁育条
款

”；

无故减少妇女产假
，

无理由辞退处于
怀孕

、

哺乳期的妇女
；

在工作安排
、

职务升
迁上偏向于男性

，

加大女性劳动者的业绩
考核标准

。

女性平等就业法律法规
“

太软
”

我国非常重视女性就业平等权的保
护

，

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女性的
平等就业权不受侵犯

，

目前我国立法对妇
女权益的保障已基本形成了以

《

宪法
》

为根
本

，

包括
《

妇女权益保障法
》、《

婚姻法
》、《

继
承法

》、《

劳动法
》、《

母婴保健法
》、《

女职工
劳动保护规定

》、《

劳动合同法
》、《

就业促进
法

》、《

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
》

等法律
、

法规在内的一整套法律体系
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
，

大多数法律规定只
是在宏观层面上的权利拟制

，

缺乏可操作
性

，

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要进一步细化
。

列如
，《

妇女权益保障法
》

第
23

条规定
：“

除
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

，

不得以性
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
用标准

”。

但是
，

对于何为
“

不适合妇女的工
种或岗位

”，

却没有一个具体严格的标准
，

在实际招聘中往往成了用人单位性别歧视
的借口

。

2008

年
1

月
1

日实施的
《

就业促进法
》

第
27

条也规定
，

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
平等的劳动权利

。

用人单位招用人员
，

除国
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

，

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
妇女的录用标准

。

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
，

不
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

、

生
育的内容

。

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并与
《

就业促进法
》

同时实施的
《

就业服务与就
业管理规定

》

也重申了
《

就业促进法
》

第
27

条的规定
。

上述规定虽然在单位招聘
、

劳动合同
上进行了细化

，

提高了对女性就业的保护
水平

，

但大多数条款依然是原则性规定
，

缺
乏具体的可操作性

。

从另一个方面来说
，

即使认定了就业
歧视的存在

，

我国相关法律也缺少相应的
极具操作性的罚则

。

例如我国劳动法和妇
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都规定了行政部
门对违法行为责令改正

，

并处以罚款
。

但
是

，

法律没有规定罚款数额
。

实际操作中
，

罚款数额往往成为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的
范围

，

用人单位往往容易逃避严厉的惩罚
。

司法实践中关于性别歧视的民事赔偿
也很难实现

，

虽然
《

就业促进法
》

第
62

条规
定

，

违反本法规定
，

实施就业歧视的
，

劳动
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。

但鉴于举证
困难和诉讼成本太高

，

绝大多数求职者都
忍气吞声

、

息事宁人
。

现实生活中也有通过
诉讼维护自身权利并获得成功的案例

，

但
维权女性在诉讼胜利后不得不辞去辛辛苦
苦争取来的工作

，

因为她没有办法在原单
位继续呆下去

保护女性平等就业亟待完善立法
首先

，

要修改现行立法
，

制定实施细
则

，

强化法律责任
。

修改现行法律中不利于
女性就业的有关规定

，

扩大就业范围
，

在现
有退休制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女性从业者
的从业意愿

。

细化有关法律规定
，

建立健全
就业中性别歧视的标准和举证责任制度

。

增加用人单位违反平等就业法规的处罚细
则

，

明确违法行为的监督和查处主体以及
相应的处罚措施

。

其次
，

均衡企业负担
、

推进生育保险制
度

。

维护妇女的劳动就业权益最重要的是
健全生育保险制度

。

女性的生育是对社会
的贡献

，

不能把它看作是企业的问题
、

公司
的问题

，

生育产生的问题也不能让女性自
己承担

，

妇女生育应该得到社会补偿
。

要逐
步建立健全生育保险制度

，

实行国家
、

社
会

、

个人的合理分担
。

第三
，

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专门立
法

，

落实有关国际公约对妇女劳动就业权
进行保障的规定

。

同时应当借鉴其他国家
有关消除女性就业歧视的先进经验

，

例如
美国在反对同工不同酬问题上的

《

平等工
资法

》

以及在司法诉讼中的
“

托辞性理由
”，

即
：“

原告如果声称自己未被雇佣的原因是
因为自己是女性

，

就得证明雇主故意歧视
她

。

但是一旦原告做出因性别理由被拒绝
雇佣的推论

，

证明责任便转移到了雇主身
上

。

如果被告提出了拒绝雇佣她的替代性
的

、

合法的和非歧视性的理由
，

原告便有机
会证明被告陈述拒绝雇佣她的理由是某种
借口而已

”。

最后
，

要为遭受性别歧视的女性提供
合理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救助

。

劳动行政部
门作为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的主管机关

，

应
当主动通过行政监察和行政督导来促进用
人单位公平用人

，

对于存在的就业不平等
现象进行及时查处和处罚

，

并跟进后期整
改工作

。

司法部门应当积极联系相关部门
做好法律援助工作

，

保障女性劳动者的诉
讼权利

，

维护女性工作者的合法利益
。

（

作者单位
：

北京市朝阳区法院
；

本栏
目稿件由北京市高级法院统一供稿

）

女性平等就业权亟待法律保护
张逢春

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上
，

女性权益问题
受到了代表委员的关注

。 “

家庭暴力
”

问题一
直是危害比较严重的一个现象

，

近年来
，

有关
家庭暴力的新闻

、

事件频频发生
。

由此
，

全国
政协委员全

、

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和全国政
协委员

、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任
、

原
副院长江蓝生建议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
法

。

据了解
，

2008

年
6

月
，

全国政协社会和
法制委员组织专题组

，

就婚姻家庭中的人身
权利保护情况赴湖南

、

浙江两省进行调研
，

后
又赴北京市女子监狱考察

。

调研发现
，

尽管各地高度重视家庭暴力
工作

，

但家庭暴力问题普遍存在
，

家庭暴力发
生比例较高

，

一些县以上妇联受理的有关家
庭暴力的信访案件占整个信访量的

12%~

14%

；

家庭暴力类型较多
，

主要有肢体暴力
、

性暴力
、

精神暴力和经济暴力
；

家庭暴力受害
人的范围较广

，

多发生在夫妻之间和父母子
女之间

，

受害者主要是妇女
、

儿童和老人
。

家庭暴力对社会安定和家庭生活危害很
大

。

不仅导致家庭破裂
，

而且严重损害家庭成
员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

。

受害人的身体和
精神受到摧残

，

长期难以恢复
。

有的经常被殴
打

，

轻者鼻青脸肿
，

重者骨折
，

甚至致残
、

致死
，

精神上处于惶恐惊吓状态
，

性格变得敏感
、

脆
弱

、

孤僻
；

有的长期遭受言语侮辱
，

或不被理
睬

，

心情苦闷压抑
；

有的在生病
、

经期
、

极度疲
劳等情况下仍然被强迫发生性行为

。

与此同时
，

家庭暴力现象的存在也不利
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。

有研究表明
，

在暴力家
庭中成长的孩子发生自杀现象的可能性要高
出正常家庭的

6

倍
，

犯罪机会要高出
74

倍
，

吸
毒

、

酗酒要高出
50

倍
，

孩子容易产生自卑
、

冷
酷

、

暴躁等不良性格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，

家庭暴力还会直接引发
犯罪

。

近年来
，

由于家庭暴力引发的刑事案

件增多
。

家庭暴力一方面能直接引起受害人
受伤或死亡

，

另一方面
，

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
受害人容易出现受虐综合症

，

采取极端行为
，

以暴制暴
，

杀死施暴人
。

两位委员认为
，

各地开展了大量的预防
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工作

，

但在实践中仍存在
不少问题

，

尤其是现有法律不适应反家庭暴
力工作实践的需要

。

目前
，

反家庭暴力的法
律依据主要是妇女权益保障法

、

未成年人保
护法

、

老年人权益保障法
、

婚姻法
、

刑法
、

治
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地方性法规

。

但前三部法
律宣言性条文较多

，

可操作性不强
；

婚姻法
仅将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理由和赔偿的依
据

；

对家庭暴力的处罚依据主要是刑法有关
故意杀人

、

故意伤害
、

虐待
、

遗弃
、

非法拘禁
等犯罪行为的规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
有关规定

。

实践中
，

没有达到刑事法律制裁标准或
治安管理处罚法制裁标准的家庭暴力占家庭
暴力事件的大多数

，

这类家庭暴力不仅严重
影响公民的生活质量

，

也是一些严重刑事犯
罪的萌芽

，

对此类家庭暴力如何干预在立法
上还是空白

。

因此
，

两位委员建议
，

国家立法机关应制
定一部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

，

对家
庭暴力的概念

、

有关部门的反家庭暴力方面
的职责

、

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特殊处理程序
、

救助受害人
、

矫治施暴者等问题作出全面系
统的规定

。

同时
，

进一步确立反家庭暴力的
工作机制

，

为受害人提供及时保护和救助
。

例
如
,

公安机关要规范接出警行为
，

现场记录应
真实

、

全面
、

具体
，

为受害人事后主张权利
、

请
求救济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

；

司法机关要着
重为受害人提供司法保护

，

应借鉴国外的保
护令制度

，

为受害人提供及时救助
；

充分发挥
群团组织如基层司法所

、

基层妇联在协助取
证

、

保全证据中的作用
。

家庭暴力多发委员建议出台制止家庭暴力法

代表委员聚焦安全生产

兖矿集团董事局主席
、

党委书记耿加怀代表建议
，

保护职工权益
，

建立煤矿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
。

他说
：“

我认为国家应将矿工井下艰
苦岗位津贴税前扣除

，

以切实提高企业一线职工收入
，

妥善解决职工特别是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
，

稳定职工一线队伍
。 ”

本报记者许之丰摄

王显政委员
：

矿主下井跟班行业传统不能丢

本报记者张伟杰王冬梅王四新毛浓曦

本报记者蒋菡

耿加怀代表
：

建立煤矿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

赵凤琦代表
：

食品安全
“

细节决定成败
”


